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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师范学院本科学生学分认定与转换管理办法 

（2021 年修订） 

  

第一条   学校建立本校学习与校外学习之间的学分认定和转换通

道，支持学生通过交流互换、课程互选、网络学习、企业实践、创新

创业、境外实习等途径获得学分。 

第二条   学生已修读课程的学时、教学要求超过现行培养计划的

相应课程规定的，均可以认定为现行培养计划相应课程的学分。 

第三条   学生通过学分认定及转换已获得学分的课程，可以申请

免修。 

第四条   主修专业与辅修专业的课程如果标准和要求一致，可以

相互免修。 

第五条   学生在参加相应国家级考试成绩合格、参军入伍退役后，

可以认定部分通识必修课程成绩，需要缴纳学分学费。 

第六条   学生因身体等原因等不能参加大学体育等课程的，可以

申请免修，成绩认定为 65 分，需要缴纳学分学费。 

第七条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专业核心课、实习实践毕业设计等



课程不进行学分认定转换。 

第八条   转学、转专业的学生。在转学、转专业前已修读合格的

必修课程，若内容与学生转入专业的课程相同或相近的，学分可认定

为转入专业的专业课程学分，不需要缴纳学分学费；不能进行学分认

定的必修课程和其它课程可认定为专业选修课或通识选修课程学分。 

第九条    休学、保留学籍或者延读编入下级管理的学生，若因人

才培养方案已修读课程未列入转入专业现行培养计划的，已修读课程

和现行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内容、要求相似的，可以认定学分，或者认

定为通识选修课学分，不需要缴纳学分学费。 

第十条    学生经学校同意赴国（境）外跨校交流学习，其在交流

学习期间所学的课程，经所在学院和教务处审核同意的，可与所在专

业开设的专业教育课程、发展目标课程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进行学分认

定。 

第十一条   学生经学院同意，可以修读其他学校课程；考核合格

获得学习证明的，经所在学院和教务处审核同意的，可认定为专业教

育课程、发展目标课程的学分。 

第十二条    学生经学校同意，可以通过学校提供或认定的网络学

习修读课程；考核合格获得学习证明的课程，经所在学院和教务处审

核同意的，可认定为专业教育课程、发展目标课程学分。 

第十三条   学生在学制年限内，主修专业课程和辅修专业课程要

求相近，经学生申请，辅修专业所在学院审核同意，可认定为辅修专

业课程学分，不需要缴纳学分学费。 



第十四条    学生在学制年限内，完成辅修专业规定的课程未能达

到辅修毕业标准的，其获得的学分，经主修专业所在学院和教务处审

核同意的，可认定为主修专业相关课程学分，不需要缴纳学分学费。 

第十五条    对升入我校学习的专升本学生，在专科阶段修读的相同

课程学分不予认定。 

第十六条    学分认定程序： 

(一)学生向学院提出学分认定申请，并提交相关成绩证明（含

课程的总学时、学分、学习过程、考核合格证明等）。 

(二)开课学院组织考核或审核，上报教务处审批；网络通识选

修课由教务处考核或审核。 

(三)凡审查合格获得免修资格的学生，即可获得该课程相应的

学分，专业课由学生所在学院负责登录成绩，通识课由教务处负责

登录成绩。 

(四)涉外成绩，除有校际协议外，其余成绩须提供经过公证（或

涉外机构认证）的证明。 

第十七条   凡使用伪造成绩证明用于办理“学分认定”者，一经

查出，不予确认，并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记过及其以上处分。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1 级全日制本科生入校起开始实施，2020

级及其以前入学的学生仍按照原有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玉溪师范学院教务处  

二〇二一年十月五日 


